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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何鲁丽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直击侵害劳动者合法

权益五大症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何鲁丽在报告中说，

贯彻实施《劳动法》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建筑、轻工

、服装、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型非公有企业和

个体经济组织，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

问题还相当严重。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从今年9月开始，对《劳动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共涉及16个省(区、市)，抽查了105家不同类型

的企业。检查组还随机抽取了全国40个城市的2150家企业，

发放并回收了3.1万份调查问卷。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 

何鲁丽在报告中表示，从检查情况看，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

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一

些用人单位为逃避法定义务，不愿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合同。

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内，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

有的用人单位滥用劳动合同试用期，试用期过后就不续用，

以此盘剥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 许多劳动合同虽然

有劳动报酬的条款，但没有写明具体数额，有的仅规定劳动

者的义务和用人单位的权利，有的甚至规定“生老病死都与

企业无关”、“发生事故企业不负任何责任”等违法条款。



有些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与劳动者协商，甚至让劳动者

在空白合同上签字。 报告建议：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签订

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登记制度。明确用人单位是签订

劳动合同的责任主体，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行为。 最低

工资未得到全面执行 拖欠工资现象仍时有发生 何鲁丽表示，

一些企业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据2005年4月的

抽样调查显示，12.7%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

些企业随意调高劳动定额、降低计件单价，工人在8小时工作

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定额任务，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个

别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不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有

些地方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的问题仍然严重。去年全国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查处的各类案件中，克扣和拖欠工资的

占41%。另据检查组问卷调查，在近一年中，有7.8%的员工

被拖欠过工资，工资平均被拖欠3.2个月，人均被拖欠金

额2184元；问题严重的省有16.1%的职工被拖欠过工资。 报告

显示，一些国有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

决。建筑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企业拖欠职

工工资问题还很突出，有的企业前清后欠，有的企业主甚至

把欠薪当作谋利手段，拖欠后恶意逃匿。 报告建议：各级政

府和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拒不执行最低工资规定

的用人单位。同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

机制，督促企业在效益增长的同时提高劳动者工资。 国务院

和有关部门要总结近年来清理拖欠工资的经验，加强部门协

调，在2007年年底前基本解决工资历史拖欠问题。同时，要

研究制定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有效制度。要



监控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和查处拖欠工资的违

法行为，依法加大对欠薪单位的惩处力度，针对有些行业的

用工特点，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超时加班现象普遍 劳动

条件极为恶劣 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企业违反劳动法规定，

要求劳动者超时加班，并且不付加班工资，特别是一些生产

季节性强、突击任务多的企业，劳动者每日工作长达十几个

小时，劳动者很少有正常休息日。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一些企业设备陈旧、作业环境差，劳动者

直接受粉尘、噪音、高温甚至有毒有害气体的危害，工伤事

故经常发生，职业病危害严重。一些企业不执行对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少女职工在孕、产、

哺乳期被企业解雇或者不发工资。 报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

要加强对劳动定额标准的管理，指导有关行业协会制定本行

业的劳动定额标准，督促企业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工资

标准，严肃查处迫使劳动者超时加班、违反最低工资标准、

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大量非

公有制个体企业劳动者未参保 执法检查组发现，社会保险覆

盖面窄、统筹层次低，欠缴保险费现象严重。何鲁丽表示，

目前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群主要是国有、集体单位职工，

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没有参保，大多

数进城务工人员也难以按现行制度参保。多数地方的社会保

险基金实行地市级甚至县级统筹，难以有效发挥互济功能，

也造成目前养老保险关系难以异地转移，进城务工人员参保

积极性不高。一些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采取瞒报工

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的方式少缴社会保险费。 报告建议：加快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抓紧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参保问题。要在



统一社保制度的前提下，针对他们的特点，确定其参加社会

保险的缴费水平和相应的保障待遇，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同时，要强化企业参保义务，着力解决中小型非公有制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参保率低的问题，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

面；提高社会保险资金的统筹层次，逐步研究解决养老保险

关系异地转移；加大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打击不缴

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足 劳动

争议处理效率低 报告指出，由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力量不足

，手段软弱，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力，许多地方仅能对投诉举

报的案件进行查处，没有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对已经查处

的案件惩处力度不够，达不到震慑违法用人单位的目的。各

地普遍反映，目前实行的“一调一裁两审”制度，如果走完

全部程序的期限，需要一年以上。劳动争议不能得到及时解

决，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的还引发了一些

群体纠纷、集体上访事件。 报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

和完善日常监察制度，定期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进行检查。各地要对限制劳动保障监察的做法进行一

次清理，对拒不执行劳动保障监察决定的用人单位，工商部

门一律不得通过年检。 要加大劳动争议处理工作力度，建立

区域性、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探索在非公有制企业开

展调解工作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增进各部门、单位之间的协

调配合，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要在完善职工维权机制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何鲁丽分析说，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有

些地方和部门对贯彻实施《劳动法》认识不到位，不能正确

认识维护劳动者权益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甚至把牺牲劳动者

权益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还有一些地方对劳动保障执



法设置障碍，规定不得到“重点保护企业”执法，劳动保障

行政处罚必须经过“优化办”、“软环境办”批准等。有的

执法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劳动者比较冷漠，没有正确履

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责。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报告建议，要加快制订《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就业促进法等法

律》，修改完善《劳动法》。研究在《刑法》等相关法律中

，增加对欠薪逃匿等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使

《劳动法》真正成为我国广大劳动者的保护法。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